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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高本校辦學品質，透過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辦理教師遴選，以利聘

用優質教師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辦理教師遴選，由教師評審委員會（簡稱教評會）委員依開缺科目數，

推舉若干名代表成立甄選委員會負責評審，並代表教師評審委員會，行使教

師初聘同意權。 

三、遴選時間 

（一）定期公開甄試：每年 4 月依教師續任意願結果開缺，於 5 月辦理教師甄

試。若不足額，擇期於 7 月辦理。 

（二）不定期甄試：教師聘約未期滿，因不適任經本校辭退，或個人因素、退

休申請經核准，由中小學兩部申請增補缺額。該甄試方式得不公開。 

四、教師遴選分三種方式：甄試、推薦及商借，以筆試、口試、試教或實作辦理，

以兩種以上方式綜合考評為原則，並由甄選委員會視需要，推薦筆試、口試、

試教、實作之委員，送校長或其指定專人擇聘，得包括校外委員。 

五、甄選、推薦及商借教師資格 

（一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

（二）具有合格教師資格，且教師登記證或教師證書在有效期者。 

（三）具有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 12 條所列資格，且符合「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」第 37 條規定者。 

（四）無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各款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及 33 條之情

事者。 

六、代理代課教師資格：教師出缺且招聘錄用合格教師有困難，得聘代理代課教

師代理。代理代課教師須具備大專以上學歷，且有代課經驗；有教師證優先

聘用。代理課務時間最多至該學年度結束。 

七、甄試方式 



（一）辦理教師甄選應擬訂甄選簡章，交甄選委員會審查。內容包括：甄選類科、

名額、甄選資格、報名日期、地點及程序、甄選時間、地點及方式、成績

配分比例、甄試科目及範圍、成績通知方式、放榜日期及方式、報名費、

聯絡電話及信箱。若如有備取人選，以補足當次缺額為限。 

（二）甄選簡章及職缺等相關甄試資訊，於本校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其他網站

公告，公告開始日至報名截止日至少 5 日（含例假日），並視需要刊登於

報紙。 

（三）甄選標準及方式 

1. 書面審核：依相關規定及本校需求，審核報名者參加甄選。 

2. 甄選：總分 100 分。試教占 60%，口試占 40%。 

3. 錄取標準：最低錄取標準，總成績不低於 60 分，未達最低錄取標準，重新辦

理甄選，任何一項零分，不予錄取。 

4. 最後甄選成績以書面通知應試者。報考人數過多或不可抗力因素外，甄選結

果於當日公告。 

八、推薦方式 

（一）受薦者須在退休前為正式合格教師，限為已（正）辦理退休者。受推薦者

須檢附報名表及個人履歷。 

（二）推薦時間：有合適人選於科目開缺時，皆可推薦。若於甄試前完成推薦者，

該科名額不開缺。 

（三）受薦者由（部）校長及教務處面試或試教後，符合任用資格者，備妥相關

資料，陳請校長同意後，得免公開甄試。 

九、商借方式 

（一）依教育部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》第 28 條，並參照《海外

臺灣學校商借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實施要點》辦理。商借教師應於

5 月底報教育部核定。 

（二）每年 3-4 月徵詢臺灣公立學校現職正式教師赴本校任教意願，並於本校辦

理第一次教師公開甄試 20 天前，由中小學兩部完成面試，備妥相關資料，

報請校長核定後，得免公開甄試。該科目名額於公開甄試不開缺。 



（三）屆期未有商借教師錄取，於第一次教師公開甄試，同時辦理商借教師甄試。 

（四）公立學校現職教師欲商借至本校，須取得原服務學校同意書，如原服務學

校不同意，本校不予聘用。 

十、錄取教師須經下列程序報請校長聘任： 

（一）中小學部面試 

（二）備妥相關資料 

（三）教評會審議通過，得採追認方式。 

（四）推薦及商借教師之面試得併於公開甄試辦理，但免交報名費。 

十一、遴聘約定 

（一）錄用新進教師，除商借教師外，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兩萬元（正式到職後

返還）及與本校簽署臨時合約。俟到職後，由人事室製發聘書，聘書約期

為依學年度計算為原則。 

（二）錄用教師有關敘薪、福利及其他事項，依聘書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附件：甄選評分表 

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臺籍教師甄選評分表 

甄選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科目及類別  姓名  

口試  分數  

試教  分數  

評語  

評委簽名  總分  

 


